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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少数股权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80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问询函》全文内容如下：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9 日，公司于盘后提交公告称，拟以 2.5 亿元通过增资及股

权转让方式收购江西省丙戊天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戊天成或标的公

司）33.33%股权，经事后审核，本次交易存在高估值（溢价率 1388.57%）、高业

绩承诺的情形。此外，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公司账面不受限的货币资金余额

5150万元，收购资金来源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6.1条

的规定，现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如下事项。 

一、前期，公司披露控股子公司易恒网际涉及专网通信业务，可能对公司归

母净利润造成的损失金额为 3.02 亿元。公司 2021 年三季度末货币资金 5150 万

元。此外，公司主营劳动防护手套的生产销售，标的丙戊天成主要从事硫酸锂溶

液提炼，本次交易属于跨行业收购。请公司：（1）结合公司货币资金和有息负债

情况，说明收购丙戊天成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次收购继续推进

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2）说明本次跨界高溢价收购少数股权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二、公告披露，公司拟以 2.5亿元收购丙戊天成 33.33%股权。丙戊天成 2021

年 1-8 月实现净利润 1579 万元，2019 年、2020 年净利润分别亏损 1082 万元、

884万元，业绩波动较大。同时，交易对方承诺标的 2021年至 2023 年扣非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 4600 万元、9700 万元和 1.47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

丙戊天成历史财务数据情况，说明丙戊天成经营业绩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是否存在影响其经营业绩稳定增长的重大不确定因素；（2）结合前述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 

三、公告披露，本次收购采用收益法评估，以 2021年 8月 31日为基准日确

定的丙戊天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01亿元，在其账面净资产 4037 万元的基础

上，增值率 1388.57%。请公司补充披露：（1）收益法评估的收入、成本、费用、

增长率、折现率、可比公司选取等重大预测假设和参数确定的依据、计算过程和

计算结果，充分说明重要参数选择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市场竞争格局、标

的行业地位、产销率等情况，说明盈利预测确定的销售单价、销量及未来需求的

可持续性，相关预测是否合理、谨慎，是否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价格的变动趋势，

并进行敏感性分析，说明其变动对评估结果的影响；（3）结合原材料锂云母精矿

价格上涨情况，说明毛利率预测的合理性，是否充分考虑原料价格波动的影响，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请评估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四、公告及评估报告显示，丙戊天成原股东为董爱华、李锦萍，持股比例分

别为 75%、25%。董爱华、李锦萍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将其持有的丙戊天成全部

股权转让给宜春丙戊天成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和宜春亿源锂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上述股权转让确定的丙戊天成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6000万元，与本次

评估确定的丙戊天成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6.01 亿元相差较大。请公司：（1）补充

披露前述股权转让的主要考虑，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约定和利益安

排；（2）说明丙戊天成估值在短期内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请评估机构发表

明确意见。 

五、公告披露，本次交易采用累计补偿方式，即若丙戊天成 2021 年至 2023

年累计扣非净利润未达到累计承诺金额 2.9 亿元，交易对方应进行现金补偿。请

公司补充披露：（1）采用累计补偿方式的主要考虑，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

益；（2）结合交易对方资金实力，说明交易对方是否具备履行业绩承诺的能力，

以及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其他保障业绩承诺履行的措施或安排；（3）公司、控股股

东与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约定和利益安排。 

六、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交易的必要性、评估作价的合

理性、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发表明确意见，并结合针对本次交易所做的审议等



相关工作，说明是否履行了勤勉义务。请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是否损害上市公司

及中小股东权益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于 5个交易日内就上述事项书面回

复我部，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准备答复工作，尽快就上

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法定媒体

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0日 


